
立法會 CB(2)653/16-17(02)號文件  
(修訂本 )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

(截至 2017 年 2 月 6 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輸 入 內 地 人 才

計劃  
2003 年 4 月 4 日

 
(與人力事務  
委員會舉行的  
聯席會議 ) 

 

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該計劃

的進度報告。  
 

該計劃由 2015 年 10 月

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

的進度報告已於 2016 年

11 月 15 日隨立法會

CB(2)194/16-17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2. 警 務 人 員 負 債

問題  
－  已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每 半 年 提 供 下 述

資料：  
 
(a) 無力償還債務的警務人員數目，

並以分項數字列出他們欠債的原

因；  
 
 

 

 

 
截至 2016 年下半年的

統計數字已於 2017 年

1 月 10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574/16-17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  (b) 以分項數字列出新鑒別為無力償

債的警務人員和不再是無力償債

的警務人員數目； 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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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c) 以 分 項 數 字 列 出 此 等 人 員 欠 下

無力償還債項的時間；  
 
 

截至 2016 年下半年的

統計數字已於 2017 年

1 月 10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574/16-17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  (d) 向 警 務 人 員 發 出 的 債 權 扣 押 令

(即追收稅款通知書 )的數目，並以

分項數字列出有關債權扣押令所

涉及的金額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e) 接獲追收稅款通知書，而又同時

正在償還根據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

第 618 條預支的薪金及警察福利

基金貸款的警務人員數目。  
 

－同上－  
 

3. 警 方 搜 查 被 羈

留 者 的 統 計 數

字  

研究警方處理性

工作者及  
搜查被羈留者事

宜小組  
委員會會議  

 

已要求政府當局每季向保安事務委員

會提供對被羈留者進行涉及完全脫去

內衣的第三 (c)級搜查的統計數字，並

交代所涉及罪行的性質。  
 

2016 年 10 月 1 日至

12 月 31 日的統計數

字已於 2017 年 2 月

1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731/16-17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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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4. 「 驗 毒 助 康 復

計劃」公眾諮詢  
 
 

2014 年 7 月 8 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(a) 在開展公眾諮詢前，考慮就其在

第 二 階 段 諮 詢 中 提 出 的 建 議 向

委員提供資料；及  
 

 
 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 

  (b) 就瑞典強制驗毒的結果提供更多

資料。  
 

－同上－  
 

5. 警 方 處 理 公 眾

集 會 及 公 眾 遊

行的事宜  

2015 年 5 月 5 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在購買配備噴水裝置

的人羣管理特別用途車後，提供有關

使用這些車輛的指引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

覆。  
 

6. 全 面 檢 討 處 理

免 遣 返 聲 請 的

策略  

2016 年 11 月 11 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(a) 作出回應，說明如何解決入境事務

處轄下羈留設施短缺的問題； 
 

 
 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覆 已

於 2017 年 1 月

19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657/16-17(01)
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 參

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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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提供資料，說明在 2016 年首 10 個

月因非法僱用免遣返聲請人而被定

罪的僱主數目，以及因觸犯非法受

僱工作以外的罪行而被捕的聲請人

數目；及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覆 已

於 2017 年 1 月

19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657/16-17(01)
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 參

閱。  
 

  (c) 就郭榮鏗議員提交一系列書面問題

作出回應。  
 

－同上－  
 

7. 就 截 取 通 訊 及

監 察 事 務 專 員

向 行 政 長 官 提

交的《二○一五

年周年報告》內

提 出 的 事 項 的

研究結果  
 

2016 年 12 月 6 日 已要求廉政公署 ("廉署 ")就下列事項作

出回應： 
 
(a) 有傳媒報道指，根據維基解密，廉

署曾聯絡海外網絡情報公司，要求

提供加密破解情報軟件的資料；及 
 
(b) 此舉是否違反《截取通訊及監察條

例》(第 589 章)的條文。  
 

政府當局的回覆已於

2017 年 1 月 17 日隨立

法 會 CB(2)626/16-17
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2 月 6 日  


